
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
教务(2026)12 号

关于开展 2026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中期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持续加强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管理与质量

把控，保障 2026 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各项工作有序推

进、落实落细，学校决定开展中期检查工作，具体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范围

2026 届所有普通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包括

毕业设计、毕业作品说明、双学位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组织

1.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名单；

2.学院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工作计划及实施细

则；

3.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规范；

4.学院各专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大纲；

5.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及导师名单；



6.学院对选题、开题报告、初稿等过程管理，组织开题报

告会等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展情况

1.选题：检查学生是否一生一题，选题难度是否适中、

工作量是否饱满、选题实践性占比不低于 50%（选题内容应

主要通过实验研究、工程设计、社会调查、社会实践等方式

实现）。

2.开题：是否完成开题报告，开题报告的结构是否完

整，内容是否合理，内容达到专业培养目标要求，是否明

确研究目标、方法和技术路线，进度安排合理，是否完成

文献综述，是否已收集到足够的研究资料，是否组织开题报

告会，开题情况汇总。

3.论文初稿或阶段性成果：是否已形成论文初稿或阶段

性成果，内容是否符合要求，结构是否合理。检查论文格式、

字数是否符合学院要求，引用文献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抄袭

等问题。

4.指导教师指导情况：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论文情况，原

则上每位教师指导本科生人数不超过 8 名。已完成不少于 1

次指导教师指导记录。指导教师已按规定时间节点完成相关

审核，且评语字数不少于 30 字，明确是否符合开题要求，

修改建议具体。

以上可结合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系统中过程材料的填

报情况（可使用各学院教学秘书账号登录查看）。



三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学院自查

1.自查时间

2026 年 3 月 25 日—4 月 9 日

2.自查组织

（1）各学院形成自查方案，组织学生和指导教师认真

填写《2026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学院归档留存。对进度滞后及检查不合格的学生要给予预

警、加强指导，学院和指导教师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

学生按时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

（2）各学院在自查基础上，形成学院 2026 届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中期检查自查报告（附件 2），将纸质版于 4 月 9 日提

交教务处。

（二）学校检查

1.检查时间：2026 年 4 月 10 日—4 月 20 日（具体时间

另行通知）。

2.教务处将将对各教学单位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完成情况

进行抽查，对存在问题进行通报。请各学院严格按照通知要

求，认真组织并完成 2026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

查工作，确保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。

附件：1.2026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表

2.2026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自查报告

教务处

2026 年 3 月 25 日


